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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会议 

2004 年 4 月 26 日至 5月 7 日，纽约 

 

  第六条和 1995 年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原则和目标的 

决定第 4 段（c）分段的执行情况 
 
 

  罗马尼亚提出的报告 
 
 

* 罗马尼亚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是不扩散核武器的一

项重要文书，是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在保障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努力中取得的一项出

色成就。 

* 罗马尼亚认为《不扩散条约》是核不扩散和核裁军国际法律制度的基石，它

支持持续保持该条约的效力和完整。 

* (2001 年 9 月至 2003 年 9 月)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职期

间，罗马尼亚利用双边和多边的一切机会强调，《不扩散条约》各缔约国所作的

核不扩散承诺必须得到尊重。 

* 还有，鉴于目前核不扩散制度面临的挑战，罗马尼亚强调必须加强原子能机

构的保障制度，因为它在支持《不扩散条约》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 在这方面，罗马尼亚于 2000 年批准了与原子能机构签署的保障协定附加议

定书并不断促使各国批准这项文书。 

* 2004 年 2 月罗马尼亚首次举行了“罗马尼亚执行原子能机构保障协定及其附

加议定书的全国会议”。 

  核裁军 
 

* 2000 年 5 月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重申要消灭核武器，罗马尼亚充分支持国际

社会为消灭核武器所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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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尼亚认为，核裁军领域的主要优先事项是实现《不扩散条约》的普遍性、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早日生效和进行《禁产条约》的谈判。 

* 罗马尼亚强调《不扩散条约》普遍性的重要意义，同时承诺为实现这个目标

的外交努力提供充分支持和合作。 

* 罗马尼亚支持作为实现核裁军重要步骤的《全面禁试条约》早日生效。 

 罗马尼亚一直并将继续大力承诺实现《全面禁试条约》的目标。可有效核查

的禁止核试验措施是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消灭核武器的

决定性步骤。 

 罗马尼亚早就签署并批准了该条约。 

 罗马尼亚支持维也纳的全面禁试条约筹备委员会为落实该条约的核查机制

所作的努力。作为第十四条会议的参加国，罗马尼亚鼓励各国最大限度地发挥这

些会议的作用。 

 罗马尼亚与凯亚-蒙泰勒·罗苏地震站（AS081）一起参加了国际监测系统附

属地震监测网络。该地震站在全面运营中并于 2003 年 6 月获得临时技术秘书处

验证小组颁发的附属地震站证书。2003 年 6 月罗马尼亚还与《全面禁试条约》临

时技术秘书处签署了“设施协定”。 

  核不扩散 
 

* 在目前核不扩散工作的困难时期，行动是衡量国家履行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和

承诺的标志。在这方面，罗马尼亚将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起采取行动。 

* 根据不扩散政策和所作的承诺，罗马尼亚与原子能机构和美利坚合众国合

作，已着手执行“TRIGA－皮特什蒂研究反应堆逐步和彻底地把高浓缩铀核燃料

转换成低浓缩铀核燃料的项目”，该项目将在未来几年中完成。 

 作为默古雷莱－布加勒斯特的 VVR-S 型反应堆退役方案的一部分，2003 年 9

月罗马尼亚向俄罗斯联邦成功地转运了所有未动用的高浓缩铀新燃料。 

* 罗马尼亚高度重视放射源的安全和保障问题，还按照 2001 年通过的预防和

打击非法贩运核材料和放射源的国家战略，积极更新和编写国内法律和管制框

架。 

 罗马尼亚曾写信给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表示充分支持“原子能机构关于放射

源的行为守则”，同时在双边和多边两方面一直努力实现加强国际合作以执行该

守则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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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尼亚深切关注国际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造成的威胁， 2003 年它向

原子能机构核安全基金提供实物捐助，组织了一个区域“关于核恐怖问题的实验

培训班”。 

* 为了提高管理能力，应对用放射性扩散装置进行的恐怖攻击，并实践国家有

效协调国际灾害应对行动的能力，罗马尼亚行政和内务部与欧洲大西洋灾害应对

协调中心一起(于 2003 年 10 月)在 TRIGA-皮特什蒂核研究基地组织了“2003 年

DACIA”国际培训活动。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匈牙利、意大利、挪

威、葡萄牙、摩尔多瓦共和国、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士、美利坚合众国、

土耳其、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代表参加了培训活动。 

* 罗马尼亚大力支持关于加强国际不扩散制度和出口管制安排的工作，以防止

恐怖分子和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零部件、先质和运载工

具。 

 罗马尼亚支持2003年 12月欧洲理事会通过的欧盟反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

散的战略。 

 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罗马尼亚积极参与起草联合国安全理

事会关于反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决议。 

 罗马尼亚政府一直不断改进这个领域的国内立法。在这方面，2003 年 11 月

5 日一项关于双重使用货物和技术出口管制的新法令生效。 

 罗马尼亚积极参加赞格委员会和核供应国集团的工作并支持把欧盟的“不扩

散条款”列入与第三国的协议。 

* 罗马尼亚已做好准备，通过加强国际组织提出的不同措施间的增效作用以及

通过区域主动行动和国家一级的行动，参加国际社会遏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

的各项工作。  

 

 


